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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6_9E_97_E4_c80_303268.htm 国家林业局信息化与

电子政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国家林业局门户网站

内容保障工作的通知(办信函〔2007〕41号)各司局、各直属单

位： 我局门户网站最新一次改版以来，局门户网站与国家生

态网实行一网双名管理，各司局、各单位在网站栏目内容保

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明显成效，但与全面推进现代

林业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，为进一步加强我局门户网站

建设与信息安全管理，保障局网站各级栏目正常运行，确保

各栏目信息内容的全面性、准确性和时效性，充分发挥网站

信息发布功能，促进林业政务信息公开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《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

强政务信息、电子政务、督查督办、政务公开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（林办发[2007]127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现将进一步加强

局门户网站栏目内容保障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一、局网

站一级栏目、二级栏目内容分别由各司局、各直属单位共同

保障，实行分工协作、共建共享。 二、各司局、各直属单位

要按照信息“发布为原则、不发布为例外”的要求，除属于

保密、限于内部发布和涉及隐私的信息外，其他的业务信息

应公开发布。 三、各司局、各直属单位要加强对已经发布信

息的管理，对已经发生变化的信息要及时更新，对出现错误

的信息要及时纠正。 四、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信息保障工作实

行量化管理。各司局、各直属单位负责的一级栏目每半年更



新信息合计少于30条的，二级栏目每半年更新信息合计少

于10条的，予以取消。一级栏目每半年更新信息合计不足50

条的，二级栏目每半年更新信息少于20条的，给予警告。 五

、自2007年7月1日起，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网站内容保障工作

实行动态管理，连续两周没有更新信息的栏目将予以取消。

一级栏目每月更新信息少于15条，二级栏目每月更新信息少

于5条的，给予警告，连续警告2次的，取消本栏目。 六、对

长期不进行内容更新与维护或栏目信息内容过期、错误以及

没有任何栏目信息的栏目予以取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